淡江大學視障資源中心身心障礙學生學習進步獎助實施計畫
107年4月9日視障資源中心輔導會報提案決議
                                                              107年12月17日視障資源中心輔導會議修訂  
                                                              108年4月15日視障資源中心輔導會議修訂
                                                              109年10月12日視障資源中心輔導會議修訂
一、目的：為促進身心障礙學生多元學習及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安心就學及未來職涯做好準備，透過資源教室輔導機制或進行職業訓練等，針對成效表現卓著給予獎助，以激勵克服自身障礙主動學習，符合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之目的。
二、依據及精神
(一)依據視障資源中心「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及「淡江大學視障資源中心身心障礙學生課業加強班申請辦法」。
(二)獎助對象，以參與資源教室輔導機制、實習或職業訓練等活動，並以激勵成績表現進步目的之，且領取之獎助金，並不需要提供服務時數，非屬有對價關係。
三、獎助對象、獎助標準與獎助金額
(一)本校身心障礙學生(具有身心障礙證明或大專鑑輔會證明)。
(二)獎助標準：
1.因學習困難之特殊性而申請輔導機制協助，如課業輔導、在學助理、學習輔具、教材提供、相關學習成長工作坊或讀書會等，經輔導後而成績表現卓著。
2.雖成績未達標準，但積極努力向學，經由輔導機制協助，如課業輔導、在學助理、學習輔具、教材提供、相關學習成長工作坊或讀書會等，克服學習困難而有明顯之學習成效者。
3.透過職涯規劃評估暨服務輔導機制，包含職業興趣探索、職業能力評估及職涯規劃，主動積極參與外面職業訓練課程、實習或考證照等活動，順利結業或考取證照者。

4.透過職涯規劃評估暨服務輔導機制，包含職業興趣探索、職業能力評估及職涯規劃，主動積極參與外面職業訓練課程、實習或考證照等活動，補助部分報名費用。

 (三)獎助金每學期末發放一次，獎助金因成績卓越、努力向學或職業訓練等補助項目而異:
1.成績表現卓著:學期修業學分9學分以上(含)，研究所6學分以上(含)，且學期成績平均達70以上(含)。每學期獎助8,000元，以成績高低標準排序，每學期共錄取至多20位名額。
2.學習表現明顯進步，經輔導老師推薦，詳述推薦原因與事實，並附上佐證資料者，每學期獎助8,000元，每學期共錄取至多5位名額。
3.對於主動參與職業訓練、實習或考證照等活動，順利結訓或考取證照者，獎助5,000元，每年共錄取至多6位名額。
4.對於主動參與職業訓練、實習或考證照等活動所需要之報名費，亦可檢附單據申請補助，實報實銷，補助上限為5,000元。
四、執行內容
(一)獎助生錄取流程
1.學期初及期中調查視障資源中心身心障礙學生課業輔導需求、申請核准概況以及學習成效特殊表現之個案，彙整成冊。

2.申請者應於當學期提出參與資源教室身心障礙學生相關輔導機制兩次(含)以上佐證資料。
3.期中，由資源教室調查申請平均成績，並召開輔導會報，核定獎助生錄取名單及獎助金額，並呈報學生事務處，並申請獎助金額發放。
4.成績表現卓著申請獎助金以未獲得校內身心障礙獎學金者為優先獎助。
5.特殊個案之學習表現，可由輔導老師推薦並於資源教室輔導會報中討論之。
(二)核銷注意事項

  1.申請獎助金應附上校內正式成績單、實習及職業訓練報名或結業證明等作為
    相關佐證資料。

  2.檢附相關輔導機制佐證資料備查。
五、若有其它未盡事宜，經資源教室輔導會報討論後陳報學生事務處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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